
 

 

 

 

 

 

第二号 

 

    湖南省艺术本科录取情况 

 

2016 年 7月 9-14日，经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审核，我校完成湖南省

艺术本科批次的招生录取工作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    

专业名称 计划数 录取数 志愿 

投档成绩 专业术科 

最高分 最低分 最高分 最低分 

音乐学（文史） 18 19 1 409 309 82.6 75.6 

舞蹈表演（文史） 19 20 1 446 313 176.5 153 

音乐学（理工） 2 1 1 371 77.8 

舞蹈表演（理工） 1 0  —— —— 

合计 40 40   

备注:由于一志愿考生中理工类生源不足,故计划调整到文史类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招生考试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14 日 


